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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023年 12月 1日

全力以赴抓落实 坚决打赢“攻坚战”

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推进隐患整改走深走实。交叉督查促

落实，守好群众生命线，本周省燃气安全工作专班继续统筹协

调各成员单位，持续开展“全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集中

攻坚’行动交叉督查”，采用本地回避、异地开展“交叉督查”

模式，客观、准确地直击痛点、堵点、难点，力求督查效果更

具公信力、说服力。各督查组采取地毯式逐级排查，重点督查

了各地及有关部门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开展情况和隐患

整改落实情况，同时检查了燃气企业和各类场站安全管理情况，

排查人员密集场所、地下密闭空间燃气设施、管线安全状况，

不断压实各地政府、街道，包括社区、企业主体责任，坚持以

解决问题、落地见效为目的，对现场可解决的问题，立即协调

化解，无法立即解决的，形成交办清单责成当地专班和行业监

管部门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从督查情况上看，全省已掀起

排查整治热潮，燃气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本周省商务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 5 个省级牵头单位分别对海南州、玉树州、海西州、海北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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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南州等 5 个地区开展交叉督查，累计督导检查 14个县（市、

区）、14个行业监管部门、16家燃气经营单位、116个燃气使

用场所，其中液化气瓶充装站 9家、加气站 5 家、天燃气公司 1
家、燃气配件销售企业 1家、餐饮企业 99家、医院 5 家、福利

机构 4家、学校 7家、酒店 1家，发现问题隐患 248项，其中

立行整改 48项、限期整改 200项。通过深化督导检查机制，督

促各地工作专班、行业监管部门、燃气经营单位和燃气使用场

所将风险隐患查到位、管到位、改到位，确保全省城镇燃气使

用安全。

增强攻坚力度，凝心聚力坚决打赢“攻坚战”。省级各部

门、各级燃气安全工作专班始终围绕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

条明确、分解、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和燃气安全工作责任，以创

造安全用气环境为切入点，以“大起底”排查、“全链条”整

治为主要目标，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的信心和决心，着力加强城镇燃气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

“全面发力”切实推动燃气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西宁市各县区、

各部门持续开展高频高密督导检查，坚决防范和遏制燃气事故

发生，截止目前，排查隐患 3850处，已整改 3501处，整改率

达 90.94%，其中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工业燃料生产企业、

城镇燃气企业、特种设备检查检测机构排查率达到 100%，餐饮、

民政、医疗、文旅、教育、燃气具及配件销售等企业排查率均

已达到 90%以上，整改率均超过 85%，核心指标已达全省中上

水平。果洛州工信商务局联合州应急管理局、州消防救援支队

举办了“果洛州工信商贸领域安全生产暨城镇燃气安全专题培

训班”，邀请行业专家分别以《新安法下如何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和《成品油、餐饮等行业检查要点》为主题，通过解读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典型案例分析等授课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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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辅导，同时对成品油购销存台账系统和成

品油网上审批系统进行了培训说明。州县工信商务部门、州应

急管理局、州消防救援支队分管负责同志以及燃气经营、餐饮

行业等 72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负责人共 80余人参加了培训。

省商务厅为确保网络燃气具及配件产品依法安全营销，切实保

障广大线上消费者安全消费权益，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网

络平台燃气具及配件产品安全经销、购置倡议书”，围绕网络

电商平台燃气具及配件产品经销商和网络购置燃气具及配件产

品消费者，提倡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完备安全使

用指导说明、加强售后安全服务保障、购置精准选择、使用安

全操作、依法维护权益。省消防救援总队会同省燃气安全工作

专班派遣人员赴西宁市第七中学长江路校区开展燃气及消防安

全宣传培训和安全隐患排查，组织在校师生针对火灾扑救知识

要点、灭火器具使用操作、疏散逃生基本要领进行了授课讲解，

并组织师生进行灭火器扑救实操演练，同时对学校燃气锅炉房

等基础设施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过以查代训方式围绕燃气安全

相关内容向校方人员进行现场讲授，找出隐患问题并提出整改

建议。

强化责任担当，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目标。持续推进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政府决策

部署，继续抓紧抓实抓好集中攻坚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

狠抓责任落实，加大排查整治力度，持续深挖细查，完善基础

信息台账，逐步建立常态化执法监管机制，强化安全用气意识，

逐渐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真正做到对

深层次矛盾问题“大起底”，问题隐患全覆盖、无死角，切实

消除燃气领域安全突出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产财产安全，筑牢燃气安全防线。截至 12月 1日，全省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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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各类人员基础信息 3422人，其中检查人员 3157人，管理

员 265 人。省级检查人员 30人，管理员 2人；市州级检查人员

214人，管理员 47人；区县级检查人员 2913 人，管理员 216
人。全省录入企业单位基础信息 24991家，检查企业单位 24909
家，排查进度 99.67%，查处隐患 19032 处，整改隐患 18454
处，整改率为 96.96%。全省执法处罚 44次（西宁市 11次、海

东市 5 次、海北 1次、黄南州 15 次、海南州 2次、玉树州 1次、

果洛州 4次、海西州 5 次），累计罚款金额 365252元（西宁市

122441元，海东市 6万元,海南州 200元、果洛州 67001万元、

海西州 115610元）。全省累计发现重大隐患数量 30个，已整

改数量 30个。

下一步，省燃气安全工作专班将继续以“三个坚持”不断

推进专项整治工作落实效，一是坚持目标导向，坚决做到“不

达目的决不收兵”，紧盯目标任务，下沉一线持续开展督导检

查，确保真正查出问题、解决问题。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指导

各地工作专班切实摸清属地燃气场所实际底数，真正做到“全

覆盖、无死角”，督促各地严格实施问题隐患清单管理和按单

销号机制，坚决落实“四包责任”，确保问题隐患限期整改到

位。三是坚持结果导向，重拳出击打击“黑气瓶”“黑窝点”

以及销售不合规软管、调压阀、灶具，加强典型案例曝光力度，

坚决取缔、关停、清理一批违法违规经营企业，强化联合执法

质效，全面推进建立“严进、严管、重罚””的城镇燃气市场

监管机制。

抄报：何录春副省长、李宏绪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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